
解釋字號 釋字第58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3年09月17日

解釋爭點 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免職無懲處權行使期間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，旨在保障人民得依法

擔任一定職務從事公務，國家自應建立相關制度予以規範。國家

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應予懲罰，惟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務員

應否予以懲戒，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，懲戒權於經過相當期間不

行使者，即不應再予追究，以維護公務員權益及法秩序之安定。

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五條第三款規定，懲戒案件自違法失職行為

終了之日起，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，已逾十年者，公

務員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，即本此意旨而制定。公務人員

經其服務機關依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公

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，

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，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未設懲處權行

使期間，有違前開意旨。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，有

關公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，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

定。又查公務員懲戒法概以十年為懲戒權行使期間，未分別對公

務員違法失職行為及其懲戒處分種類之不同，而設合理之規定，

與比例原則未盡相符，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構成要件、懲戒

權行使期間之限制通盤檢討修正。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懲處之規

定亦應一併及之，附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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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，旨在保障人民得依法

擔任一定職務從事公務，國家自應建立相關制度予以規範。國家

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固應予懲罰，惟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務

員應否予以懲戒，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，實不利於維持法秩序之

安定，亦不易獲致公平之結果，故懲戒權於經過相當期間不行使

者，即不應再予追究，以維護公務員之權益及法秩序之安定。公

務員違反七十六年一月十四日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

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目關於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，情節

重大者，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之規定，其服務機關依七十九年十二

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

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，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實質上屬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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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戒處分（本院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參照），同法未設懲處權行

使期間之規定，是公務人員應受免職懲處之違法失職行為，自行

為終了之日起經過一定繼續期間未受懲處，服務機關仍得據此行

為追溯究問考評公務人員，而予免職處分，有違前開意旨，為貫

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，有關公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，

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。又查對公務員違法失職之行

為，公務員懲戒法設有申誡、記過、減俸、降級、休職與撤職輕

重不同之懲戒處分，其概以十年為懲戒權行使期間，未分別違法

之失職行為性質及其懲戒之種類而設合理之規定，與比例原則未

盡相符，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構成要件、懲戒權行使期間之

限制通盤檢討修正。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懲處之規定亦應一併及

之。再有如前述，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，實

質上屬於懲戒處分，是以本件之解釋乃先就公務員懲戒法立論，

於後始及於公務人員考績法，均附此指明。

大法官會議主席　大法官　翁岳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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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

    聲請人原係台灣省政府警務處專員，在台灣省警察專科學校總

隊長任內，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晚上至九月二十九日凌

晨在自宅豪賭，台灣省政府警政廳認其行為有辱官箴，嚴重損害

警譽，破壞紀律情節重大，於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依公務人

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目及公務人員考績

法第十八條規定，予以一次記兩大過並停職，並經銓敘部八十五

年一月八日八五台中審三字第一二四七六七三號函審定專案考績

免職。原告不服專案免職處分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七條規

定，經向台灣省政府申請復審、銓敘部申請再復審，並向行政法

院提起行政訴訟，均遭駁回確定。聲請人主張公務人員考績法及

施行細則就公務員之考績評定未定時效，行政機關以事隔多年之

事實據以處罰考評公務員，並為免職處分，顯已侵害憲法第十五

條、第十八條所賦予人民之工作權及服公職權，且時效未有明確

規定，復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人民自由權利限制之比例原則及法律

保留原則有違，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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